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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 2017 年 奉 化 区 消 费 维 权 十 大 典 型 案 例

2017年 5月初，奉化城区一

家房地产开发商新建的住宅楼即

将开盘，在促销宣传上承诺提前

认筹和按时签约均可享受一个点

的价格优惠。但开发商在正式开

盘销售时公布的价格，其中有一

特别说明：“该价格为认筹及开

盘当日认购，准时签约后优惠价

格”。消费者对此提出异议，认

为开发商混淆销售价格和折后价

格，并进行群体投诉。区物价局

会同住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及时介入调查。经查，房地产

开发商在预售前向物价、住建等

部门备案价格为商品房销售价

格，备案材料没有明确销售折后

价，认为其违反《浙江省物价局

关于印发<浙江省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规

定，责令改正。最终开发商按要

求履行承诺，已多收的退还，未

收的不再收取，总计消费者少支

付房款约1200多万元。

消保委点评：诚实守信是市

场经济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能因为

市场形势的变化而不履行承诺。就

本案的价格承诺，我国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收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服

务前有价格承诺的必须切实履行。

开发商为一己私利损害消费者利

益，最后损害的还是自己。消费者

遇到此类情况，可及时向有关部门

投诉。

又一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现特公布2017年奉化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及委员单位在处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工作中的十大典型案例，我们将其刊出，作为一项宣传与警示。促使经营者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维护消费者权益，倡导品
质消费理念、营造品质消费氛围，让消费者在便捷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中，逐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逐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案例一 混淆房价玩打折 承诺岂能当儿戏













消费者徐某购买一辆两轮电

动车，在行驶过程中与行人孙某

发生碰撞，造成孙某因抢救无效

死亡。经过鉴定机构鉴定，该车

辆质量达到 101.2kg，不符合

GB17761-1999 《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要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于机

动车的相关定义，鉴定结论为该

两轮车辆为两轮摩托车，属于机

动车。2017年 1月 23日，区法

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该电动车存

在产品缺陷，且与事故的发生存

在因果关系，故电动车生产者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评定

徐某驾驶车辆的过错及肇事车辆

产品缺陷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

度，最终酌定由电动车生产者承

担20%比例的责任，共计人民币

250113.1元。

消保委点评：本案的电动

车经鉴定为两轮摩托车，属于机

动车，存在设计缺陷；同时生产

者还将产品描述为轻便电动车，

刻意误导消费者，让购买者认为

该车属于轻量级的电动自行车，

误以为是非机动车，存在警示缺

陷。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 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在此也提醒广大消

费者在选购电动车时，应选择符

合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规定标准的车辆。

案例二 电动车超标肇事 生产厂家要担责

2017年 3月，奉化消费者吴

女士走进城区一家市场，根据经

营者出示的家具宣传画册上的介

绍，购得实木 （进口榆木） 餐

桌、木床、电视柜、三门鞋柜和

沙发等 5件套家具。到货后，吴

女士发现其中餐桌有几处不起眼

的气泡，认为不是实木家具，要

求退货被拒。奉化消保委接到投

诉后，经查实，其中餐桌和鞋柜

并非宣传画册上所宣传的进口榆

木，而是人造复合木外贴纸皮。

显然，经营者采取混淆家具材

质，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方式

促销，构成消费欺诈。事后，经

营者当面向消费者道歉，退货并

承担价款的三倍共 2万元的惩罚

性赔偿，同时被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罚款5万元。

消保委点评：经营者应该在

提高品质和服务质量上下功夫，

不应该在冠名上动歪脑筋。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案例三 冠实木家具之名 落退一赔三惩罚

2017年 7月上旬，一名患者

突发手脚抽筋，便独自一人赶到

村里合作医疗站求诊。经过医生

初步检查后，立即对患者进行活

血和营养输液治疗。此时，医生

离开病人到隔壁一间屋子处理其

他事情。当医生返回时，这名患

者已从病床上掉了下来，医生急

忙展开抢救，最终因病情严重导

致死亡。后经医院检查分析，患

者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经查，

医疗站未能严格按照诊疗规范操

作，负有一定责任。经调解，由

医疗站赔偿给患者家属6万元。

消保委点评：村级医疗站

虽缺乏抢救的医护人员，也缺乏

应有的药品及相关器材，但也应

严格按诊疗规范操作，认真仔细

地对待每一个病人。患者遇有严

重疾病，应在家属的陪护下到正

规的医院就诊，切不可盲目草率。

案例四 病人意外掉下床 救治不力须赔偿

2017年 11月初，奉化城区

的张某走进一家超市购物，营业

员告知购物后可以参加抽奖活

动，按照张某的消费金额，可以

抽奖 2 次。张某第一次没有抽

中，第二次抽中一等奖，奖品是

在旁边玉石柜台购买可享受一折

优惠价所有玉石饰品。张某选购

标价为 9999元的金镶和田玉挂

件一只，支付了 999元。张某后

经了解此挂件真实价格约一千

元，意识到所谓的“奖品”等于

是自己掏钱买的，店家的奖励其

实是空的。奉化“12315”受理

消费者投诉后，启动诉转案程

序，最终消费者退还挂件，经营

者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 5万
元。

消保委点评：超市所谓的

有奖销售，其种类、奖项、数量等

主要信息都不明确，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

条之规定。其实质是经营者利用金

银有价玉无价这个有利条件来标高

价格，然后通过不规范抽奖可享受

很低折扣的形式，引诱消费者再次

购买其商品。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日常消费活动中注意辨别。

案例五 购物中奖空欢喜 自己掏钱买奖品



2017年 3月 3日，消费者

陈先生委托城区一家装饰公

司，对新购置的住宅做装璜设

计，设计费 2万元。装饰公司

很快完成装璜设计，并将设计

图纸交到陈先生手中。在施工

过程中，突然遭到物业部门制

止，理由是装璜设计图纸存在

重大缺陷，按照设计图纸需要砸

掉房屋承重墙，这对房屋安全构

成隐患。奉化区消保委接到投诉

后，经查，设计方按照业主要求

组织设计，双方对过失行为都负

有责任。经调解，由装饰公司退

还给消费者陈先生9300元。

消保委点评：拆除房屋承

重墙，会影响房屋安全，这应该

是常识，业主不能因为要自己理

想的结构而去拆。装璜设计经营

者作为专业单位更应知道后果，

不能一味地迁就业主。物业部门

前来制止，是正确履行工作职

责，以保障业主人身财产安全。

案例十 装璜设计不靠谱 施工要砸承重墙





2017 年 5 月 10 日，一名

七旬老人急匆匆的走进奉化城

区一家银行，要求办理汇款业

务，汇款金额 8.5万元。银行

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老人将钱

汇到外地一家投资公司，月回

报率 10%—15%，而且还承诺

另外的“管理奖”、“对碰奖”

等巨额回报。算下来投资 8.5

万元一年后可得近 20万元的回

报，工作人员意识到老人遭遇电

信诈骗。为避免老人受骗上当，

银行职员现场展示类似的电信诈

骗信息和相关资料给老人，同时

做好解释和劝说，老人最终放弃

了汇款。

消保委点评：电信诈骗层

出不穷，其花样不断翻新。消费

者和客户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

话和手机短信，不可随意透露个

人信息，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及

银行账户，更不可向陌生公司和

个人转账汇款。银行工作人员展

现高度的责任心，避免了老人受

骗上当，应给点个赞。

案例八 七旬老人受蒙蔽 银行职员察秋毫

2017 年 6 月 12 日，宁波

市海曙区古林镇一农户反映，

其在网上选购一台水稻直播

机，价格 3.7万元。在播种时

经常出现堵孔现象，农户多次

与经销商交涉，要求退货却遭

到拒绝。奉化区消保委受理投

诉后，经过调查，水稻直播机

在播种时，种子经常卡住播口，

无法播到田里，农机设备在播种

时存在堵塞，容易造成种子漏

播，农户退货合情合理。经过多

次协商和调解，最终达成退货协

议。

消保委点评：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

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农民

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

生产资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行。

案例七 农机播种常堵塞 农户退货合情理

2017 年 2 月 13 日，奉化

消费者周先生报名参加京津福

选超值双飞 5日游。在游览过

程中，周先生在景区购物点购

买了各式金项链、戒指、玉镯

等 8件首饰品，共计金额 3800
元。旅程结束返回后，周先生

急忙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首饰

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均为假

货。烦恼的是周先生未保存票据

也不知店名，给维权带来了困

难。后经奉化区旅游委调解，最

终由宁波市某旅行社奉化分社先

行垫付首饰品款3800元。

消保委点评：消费者外出

旅行购物时应该详细了解商品产

地和注册商标，并保留相关票据

凭证。如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

所购物，购入假冒伪劣产品的，

可根据《浙江省旅游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在旅游结束后三十

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

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案例六 旅游购物须谨慎 保留凭证好维权

2017年 5月 7日，周女士

在奉化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

一辆特价小轿车，价款为 7.7
万元。按约去宁波提车，接过

车辆发票，上面注明竟是二手

车。奉化区消保委接到投诉

后，查明，小轿车原来是某租

车公司先前购置已上好牌照的

新车。销售公司掩盖小轿车真实

信息，混淆新车和二手车概念，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最终，

汽车销售公司全额退款给消费

者。

消保委点评：消费者享有

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销

售员含糊其辞未完全明示车辆真

实信息，使消费者不能正确了解

车辆真实情况产生了误解，经营

者最终还是得不偿失损人不利

己。

案例九 掩盖小轿车信息 新车变成二手车


